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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代码 LAWS130075

课程名称 英美法 

英文名称 • Anglo-American Law 

学 分 数 2 周学时 2 授课语言 英文 

课程性质 □通识教育专项□核心课程□通识教育选修□大类基础□专业必修R 专业选修□其他

教学目的 
1. 通过对基本制度及其成因的分析，理解英美法的体制和社会背景；

2. 通过对部门法判例的经验阅读，理解英美法的基本思维方式。

基本内容

简介 

介绍英美法的基本制度、主要部门法，以及相关背景。

基本要求:  

提前阅读指定材料，按时参加课堂学习、积极参与讨论。 

授课方式: 

讨论和讲授相结合。 

主讲教师简介: 

陈立，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。

教学团队成员 

姓名 性别 职称 院系 在教学中承担的职责 

陈立 男 副教授 法学院 主讲 



教学内容安排 

1. Introduction

2. Doctrine of precedent

3. Constitutional law I

4. Constitutional law II

5. Constitutional law III

6. Contract I

7. Contract II

8. Contract III

9. Torts I

10. Torts II

11. Torts III

12. Procedure I

13. Procedure II

14. Procedure III

15. Legal writing I

16. Legal writing II

课内外讨论或练习、实践、体验等环节设计： 

如需配备助教，注明助教工作内容：辅助教学工作 

考核和评价方式（提供学生课程最终成绩的分数组成，体现形成性的评价过程）:

平日成绩占30%。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70%。

教材（包括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和出版时间；如使用自编讲义，也请列明）：

无 

教学参考资料（包括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和出版时间）：




